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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号：2021-038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81,640,55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45,863,35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5,777,2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63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153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0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周晓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长罗岚女士、董事张羽祥先生、独立董事叶建芳女士、独立董事杨力

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许向东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财务总监李炜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796,842 99.9921 66,400 0.0078 110 0.0001

B股 35,777,005 99.9994 0 0.0000 200 0.0006

普通股合计： 881,573,847 99.9924 66,400 0.0075 31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21,862,788 99.6958 66,400 0.3028 310 0.00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冯严严、鞠宏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33� � � � �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1-020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东水路18号交通大楼26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3,044,5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14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程辛钱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史秀丽女士、侯岳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3人，监事陈建忠先生、沈锦洪先生、方晓东先生和高莹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

3、 董事会秘书何高文先生出席会议；财务负责人郑建雄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2,931,278 99.9770 113,300 0.023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5,818,506 98.0899 113,300 1.910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次担保对象70.22%股份，同

时持有本公司36.16%股份共计992,367,729股。 针对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本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青青、李燕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 � � � � �证券简称：延安必康 公告编号：2021-131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必康” ）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新沂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1日对新沂必康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 解除后，新

沂必康所持公司股份仍被全部冻结及轮候冻结，轮候机关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陕西省延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公安局、上海金融法

院。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

股份数量（股）

冻结起始日 解冻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

人名称

本次解冻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解冻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新沂必康 是

18,480,705 2020年8月4日

2021年11月11

日

新沂市人民法

院

3.92% 1.21%

4,603,949 2020年8月4日

2021年11月11

日

新沂市人民法

院

0.98% 0.30%

合计 23,084,654 - 4.89% 1.51%

二、 新沂必康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宗松先生、 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累计被质

押、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

股份（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

股份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

比例

新沂必康

是

472,030,238 30.81% 472,030,238 100.00% 472,030,238 100.00%

李宗松 146,393,050 9.55% 146,393,050 100.00% 146,393,050 100.00%

陕西北度 11,801,927 0.77% 11,801,927 100.00% 0 0.00%

合计 630,225,215 41.13% 630,225,215 - 618,423,288 -

三、其他说明

1、新沂必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系其自身债务所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

响。

2、鉴于新沂必康已进入破产重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九条之规定，人民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陕西省延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对新沂必康、陕西北度及李宗松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并冻结

新沂必康、陕西北度及李宗松名下公司的全部股票及相应孽息，因此其股份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

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195� � � � �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1-102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日显路88号宁波公牛电器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5,812,3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78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阮立平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5,811,881 99.9999 500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5,803,481 99.9984 500 0.0001 8,400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

28,083,483 99.9982 500 0.001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泉律师、孙军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21-056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

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1年11月1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本次会议。 董事会共有9名董事，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招投标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丁锐、王新文、尚锐、南岚、杨彦文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4票； 反对：0票； 弃权：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连云港中韩轮渡有限公司拟注销清算其全资子公司连云港中韩物流

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连云港中韩物流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1年9月30日， 该公司总资产

1482.96万元，净资产279.15万元。

为提升连云港中韩轮渡有限公司整体经营效率， 公司董事会同意连云港中韩轮渡有限公司压缩管理

层级，清算注销其全资子公司连云港中韩物流有限公司，中韩物流相关业务由连云港中韩轮渡公司承接。

4、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连云港中韩轮渡有限公司拟转让其全资子公司连云港中韩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连云港中韩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公司规模偏小， 截至2021年9月30

日，该公司总资产仅45.13万元，净资产-12.01万元，运营效率不高。

为提升连云港中韩轮渡有限公司整体运营效率，基于经营现状评估，公司董事会同意连云港中韩轮渡

有限公司压缩管理层级，以经评估的净资产价格为依据，不低于0万元价格公开挂牌转让连云港中韩国际

旅游有限公司100%股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008�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21-057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

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1年11月15日上午在连云港市连云区

中华西路18号港口大厦23楼2316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5人，出席现场会议并表决

监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21-058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年11月15日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共有9名董事，关联董事丁锐、王

新文、尚锐、南岚、杨彦文回避表决，其余4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为：2021年11月5日，我们收到公司提交的上述议案相关材料。 在对议案材料

认真审阅并向公司了解、问询相关情况后，根据《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我们同意将上

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服务优势

投入公司生产运营，实现了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系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定价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此事项没有对公司构成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履行

了合法必要的程序，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维护了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关联交易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协商制定，定价公允、合理。 2021年拟增加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较为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将以上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本次增加的预计关联交易明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1年1-10月已发生 2021年已预计金额 新增预计金额

采购 商

品/接受

劳务/本

公司 作

为承 租

方

维修服务、堆存服务、铁路运输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运输

分公司

3,917.38 3,500.00 1,500.00

堆存服务、租赁费 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360.34 500.00 1,400.00

堆存服务 连云港郁港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742.40 - 1,000.00

水费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外轮服务

分公司

682.30 800.00 100.00

人力外包管理费

连云港兴港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

公司

677.75 600.00 300.00

运费 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666.00 - 900.00

废水处理费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492.99 200.00 500.00

堆存服务 连云港远港物流有限公司 397.76 400.00 100.00

堆存服务 连云港陆桥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385.96 - 500.00

拖轮费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轮驳分公

司

332.93 150.00 350.00

堆存服务 新陆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 308.77 100.00 300.00

理货费 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69.54 - 250.00

租赁费 连云港东粮码头有限公司 46.93 - 100.00

劳务费 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 27.00 - 50.00

理货费 连云港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19.42 - 50.00

物业费 连云港鑫港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8.53 - 50.00

堆存服务 连云港港口储运有限公司 1.35 - 5.00

小计 10,247.35 6,250.00 7,455.00

出售 商

品/提供

劳务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8,275.58 7,000.00 3,2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海运综合

费

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12,277.44 8,500.00 7,0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2,299.57 1,700.00 1,3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96.98 - 3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郁港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156.97 - 2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润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43.70 - 1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远港物流有限公司 43.42 - 10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丰益醇工业（连云港）有限公司 22.92 - 50.00

土地租赁 连云港新奥港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2.86 3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2.16 - 5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有限公司 2.67 - 10.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陆桥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1.70 - 5.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 0.85 - 5.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0.75 - 5.00

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 0.48 - 5.00

股权托管 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290.14 3,000.00 300.00

小计 25,748.18 20,200.00 12,660.00

上述两类关联交易总计 35,995.54 26,450.00 20,115.00

除以上关联交易金额预计增加外，其他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不变。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5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丁锐

4、注册资本：782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停靠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和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

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

处理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109.07万元，净资产1,248,093.51万元，2020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01,016.58万元，实现净利润16,565.13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截止

2020年12月31日持有公司52.23%的股份。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二）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中路263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张生根

4、经营范围：仓储经营（危险品除外）；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

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含机车）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

修业务（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港口铁路运输；国际货运代理；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劳务服务

（不含劳务派遣）；铁路工程（含通信信号）施工、维修、安装；房屋、场地租赁；农副产品、饲料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分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连云港新东方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开发区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法定代表人：王新文

4、注册资本：16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为旅客提供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

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提供岸电；从事港口

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业务；提供国内货运代理、劳务、货物查验、熏蒸、集装箱清洗等辅助服

务；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18,752.18� 万元，净资产123,762.94万元，2020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23,891.28万元，实现净利润350.46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公司，公司副董事长王新文在此公司任法

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公司董事南岚在此公司任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四）连云港郁港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街道金港湾国际物流园经二十四路9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斌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保税货物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园区开发及物业管理；产地租赁服务；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

国际运输代理业务等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589.62万元，净资产-800.60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1,462.28万元，实现净利润-652.84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五）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外轮服务分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路庞沟街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梁栋

4、经营范围：食品、饮用水及生活品供应；清扫船舱及其他设施；提供劳务服务；衣物洗烫；船员接送；

中外轮垃圾、残废油回收（危险化学品除外）；提供劳务服务；船舶货物捆绑服务；给排水工程施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分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六）连云港兴港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山东路99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千

4、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国内职业介绍、劳务派遣；职业指导、咨询、代理；劳务委托、承包；提供劳务信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283.62万元，净资产5,552.77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28,330.04万元，实现净利润506.68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七）连云港陆桥保税服务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板桥镇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海丰路9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斌

4、注册资本：448.01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放供加工贸易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为加工复出口产品所需进口的生产性原料及境外一

般转口货物（汽车、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烟、酒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园区开发及物业管理；场地租赁服务；承办海运、陆运、空

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14,819.14万元，净资产81,138.94万元，2020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268.55万元，实现净利润-1,591.09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八）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轮驳分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中路129号新海岸大厦302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张千

4、经营范围：国际船舶运输； 沿海拖驳；港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经营、维修业务；沿海及长江中下游

普通货船运输（凭许可证经营）；港口疏浚；潜水作业；大件货物吊装；船舶修理；国内船舶代理；国内货运

代理；五金、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配件、船用辅机、缆绳、油漆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九）连云港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大陆桥国际商务大厦A区711室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杨彦文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国际、国内航线船舶货物及集装箱的理货、理箱；集装箱装、拆箱理货；货物计量、丈量；船

舶水尺计量；监装、监卸；货损、箱损检验与鉴定；出具理货单证及理货报告；理货信息咨询；船舶、货运代理

等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381.86万元，净资产2,791.99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3,746.27万元，实现净利润838.78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公司，公司董事杨彦文在此公司任法定代

表人和董事长。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连云港东粮码头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庙岭港区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叶勇

4、注册资本：523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对货物及其包装进

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提供岸电；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维修业务。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6,124.67万元，净资产41,435.61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9,040.48万元，实现净利润658.13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一）连云港中联理货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开发区长江路3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科

4、注册资本：32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中联理货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国际、国内航线船舶货物及集装箱的理货、理箱；集装箱装、拆箱理货；货物计量、丈量；船

舶水尺计量；监装、监卸；货损、箱损检验与鉴定；出具理货单证及理货报告；理货信息咨询及相关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587.22万元，净资产1,192.69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2,379.21万元，实现净利润686.14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杨彦文在此公司任董

事。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二）连云港鑫港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路港医巷11号21号楼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陈兆坤

4、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新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物业服务；保洁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水暖安装工程、房屋维修工程、绿化

工程施工；花草树木租售；日用品销售；场地（房屋）租赁；水电代收；代送物品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55.78万元，净资产80.28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809.56万元，实现净利润-153.22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新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三）连云港港口储运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中路263号东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孙曰健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装卸搬运；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分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四）中国连云港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北路209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丰收

4、注册资本：38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中远海运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在连云港口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船舶代理及货物代理的水路运输服务业务（含对

船、货、集装箱、船员的服务）；国际货运代理，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

杂费、报关、报验、保险、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房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无船承运业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9,858.79万元，净资产6,846.09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90,445.66万元，实现净利润1,223.75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王新文在此公司任副董事长。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五）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零区(原东洋大厦)办公楼东楼401房间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法定代表人：王新文

4、注册资本：95500万元人民币

5、 主要股东： 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IMC� INDUSTRIAL� PORT�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PTE.� LTD.

6、经营范围：货物的装卸、堆存，码头和码头设施的经营和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87,486.75万元，净资产114,836.80万元，2020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57,757.86万元，实现净利润7,693.00万元。

8、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公司，公司副董事长王新文在此公司任法定代表人

和董事长。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六）新陆桥（连云港）码头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 连云港开发区黄河路43号

2、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3、法定代表人： 王理俊

4、注册资本：395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中国外运（香港）物流有限公司、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 经营连云港34号、35号和36号泊位，从事其码头的经营；散杂货（危险品除外）装卸、仓

储、中转业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5,617.13万元，净资产50,423.94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28,019.70万元，实现净利润3,908.59万元。

8、关联关系：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杨彦文在此公司任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七）连云港润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荷花路(港校西侧)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朱延红

4、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环境工程监测、咨询服务；环境工程监理；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管理服务；环保设备的安

装、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517.95万元，净资产1,187.23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571.11万元，实现净利润398.99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八）丰益醇工业（连云港）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区大港路北港区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法定代表人：崔新宇

4、注册资本：3300万美元

5、主要股东：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3,203.32万元，净资产33,702.26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68,781.64万元，实现净利润2,189.73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参股公司，公司监事朱向阳任此公司的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十九）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港庙岭作业区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3、法定代表人：朱向阳

4、注册资本：42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保税物流、货物仓储、集装箱修理；集装箱及货物装卸、绑扎加固服务；拆装危险货物集装

箱业务；受托从事监管抵押物的仓储和物流业务；国际贸易；国内货运代理；承办海运、陆运、铁运、空运进

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港口业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出租；房屋租赁；汽车配件、普通机

械、木材、矿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3,294.53万元，净资产42,072.53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6,063.06万元，实现净利润7.97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公司，公司监事朱向阳任此公司法定代表

人和董事长。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连云港港口集团供电工程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山东路77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刘长波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电力供应；售电、配电网经营；电力设施安装、维修、试验；电力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电器机械及器材销售、租赁；节能服务；计量器具检测及衡器设备安装、调试、检定、修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2,248.00万元，净资产10,167.98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9,007.44万元，实现净利润1,738.37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一）连云港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区陈陶路港口客户服务中心三楼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袁杨

4、注册资本：2097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普通货运；煤炭批发；集装箱及货物装卸服务；集装箱拆装箱、修理；国内货运代理；硝酸

钾、硅铁、沥青及其他非危险品的货物仓储；机械设备出租；钢材、食品、汽车配件、木材、矿产品、普通机械、

燃料油、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与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服务；国际货运代理（包括报关、报检、过境运输、国际展品、私人信函

除外的物品、多式联运）；存放供加工贸易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为加工复出口产品所需进口的生产性原料

及境外一般转口货物（汽车、办公用品、家用电器、烟酒除外）；GPS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受托从事抵押物

监管、动产质押监管、仓单质押监管服务；停车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54,426.01万元，净资产6,545.82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722,489.63万元，实现净利润-1,303.15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二）连云港新海湾码头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响石村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张永波

4、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新苏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6、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仓储，集装箱堆放、拆拼箱，对货物及其包装进

行简单加工处理，为船舶提供岸电，港口设施、设备租赁、维修经营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35,638.32万元，净资产82,763.05万元，2020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32,012.40万元，实现净利润2,109.07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控股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三）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 连云港市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烧香河路8号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志冬

4、注册资本：366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金合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 码头及其它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

械的租赁、维修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77,179.15万元，净资产36,145.88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6,272.15万元，实现净利润802.35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江苏金港湾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公司监事甘爱民在此公司任监事会主席。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三）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四）连云港远港物流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光路北（中云物流园区）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丰收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中远海运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连云港连合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 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

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验业务；集装箱清洗、修理；公路货物运输代理及其他公路运输

代理；车船联运代理服务、铁路货物运输代理服务；食品销售；普通货物装卸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6,981.13万元，净资产4,164.39万元，2020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14,910.92万元，实现净利润-202.89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连云港连合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

公司的参股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五）江苏连云港港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路43号204室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李二宝

4、注册资本：108686.55261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实业投资；停车场管理服务；集装箱及货物装卸服务；集装箱拆装箱、

修理；国内货运代理；国内船舶代理；在连云港口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

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水上救助咨询、海商海事咨询、港口业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船舶租赁；机械设备

出租；房屋租赁；货物仓储、保税货物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受托从事抵押物监管、动产质押监管、仓

单质押监管服务；GPS产品销售及技术服务；汽车配件、普通机械、木材矿产品、化工产品及原料、燃料油销

售；水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大件物件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

鲜)；船舶管理；汽车维修；汽车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14,819.14万元，净资产81,138.94万元，2020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268.55万元，实现净利润-1,591.09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六）连云港港口国际石化仓储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开发区板桥工业园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洪彦

4、注册资本：18935.51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上海君正物流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成品油、化工产品的仓储、装卸服务(按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

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验及运输咨询业务；房屋租赁；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48,524.46万元，净资产9,189.76万元，2020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5,622.05万元，实现净利润-1,929.58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的参股公司。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十七）连云港新奥港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注册地点：连云港市连云区阳光国际大厦D座27楼

2、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 孙中华

4、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要股东：天津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经营范围： 清洁能源科技的推广应用；车、船用燃气加注站的投资与管理；燃气设施的工程施工、安

装、维护；瓶装燃气充装及供应(限分支机构经营)；设备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1,138.39万元，净资产926.70万元，2020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032.37万元，实现净利润52.07万元。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连云港港口集团全资子公司连云港新海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

参股公司，公司监事周炀在此公司任董事。 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款规

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合同签订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签订了协议，公司依照协议约定与关联方开展相关交易。

（二）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定价公允、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和服务优势投入公司生产运营，实

现了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均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了公司生产运营的有序进行，保护了公

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008� � � �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2021-059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2月2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号港口大厦23楼2316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2月2日

至2021年12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1� 年11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公司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不涉及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008 连云港 2021/11/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股东代理人需持股

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法人股东代理人请持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加盖法人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1年11月23日（星期二）—24日（星期三）8:30—17:00

（三）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一）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18-82389262� � � 0518-82389279�传真号码：0518-82389251

联系人：韦德鑫雷彤

联系地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号港口大厦23层

邮政编码：222042

（二）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2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增加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